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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、
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

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

为了正确理解与适用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重组办法》）第十四条、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制定了《〈上市公司重

大 简称

�P�3 �ø会
 € �N �¦ �)

���1 �ø �\ �°�¡ �ú�$�� �¡ �ú�Ù �v 
F�Ó�P�P�P

䘀办法

督管理�P�N �¦ �)�P�È�X � �• ��
�U

�P�P�P���P

证

，�G� 
(ခᔀ�
�0

会ᅐ证଀ᅒ证
、

法简称中
督管理

督管理 证会组�Pᅒ



— 2 —

净资产额、当期营业收入作为分母；

（二）考虑到《重组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行为的特殊

性，为防止化整为零规避监管，严格执行拟注入资产须符合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有关条件的要求，计算相应指标时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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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购买资产的，可以同时募集部分配套资金，其定价方式按照相

关规定办理。”现就该规定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配套融资提出

适用意见如下：

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，所配套资金

比例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百分之一百的，一并适用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的审核、注册程序；超过百分之一百的，一并适用上

市公司发行股份融资（以下简称再融资）的审核、注册程序。不

属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配套融资的再融资，按照中国证监会

相关规定办理。

三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22 年 1 月 5 日施行的《〈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〉第十四条、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

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证监会

公告〔2022〕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